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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锦富新材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锦富新材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

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锦富新材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

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

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

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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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黄亚福、陈琪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13.24 元/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根据公司 2014 年 8 月 22

日实施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00323 元），发行价格调

整为 13.19 元/股。 

3、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为 120,000.00 万元，其中 102,00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

方式支付，按照发行价格 13.19 元/股，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共发行 77,331,311 股，

其中向黄亚福发行 61,865,049 股，向陈琪祥发行 15,466,262 股。 

4、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1 月 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5 年 1 月 8 日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交易对方黄亚福、陈琪祥分别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中，20%

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剩余 80%部分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锁定期满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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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锦富新材、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黄亚福、陈琪祥 

标的公司、迈致科技 指 昆山迈致治具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昆山迈致治具科技有限公司 75%股权 

锦富投资 指 
上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锦富新材的控

股股东 

本次交易 指 锦富新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 指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77,331,311 股，其中向黄

亚福发行 61,865,049 股，向陈琪祥发行

15,466,262 股 

募集配套资金 指 
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重组报告书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

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6 月 30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申银万国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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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衡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73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黄亚福、陈琪祥就本次交易签订的附

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

议补充协议 
指 

本公司与黄亚福、陈琪祥就本次交易签订的附

生效条件的《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报告期 指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 1-6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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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zhou Jinfu New Meterial Co., Ltd. 

法定代表人 富国平 

注册资本 40,855.40 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江浦路 39 号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时代广场 24 幢苏州国

际金融中心 11 楼 

股票简称 锦富新材 

股票代码 300128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400008599 

税务登记号 32170075966171X 

主营业务 
从事光电显示薄膜器件及液晶显示模组生产和提

供相关整体解决方案 

网址 http://www.jin-fu.cn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1、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黄亚福、陈琪祥合计持有

的迈致科技 75%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迈致科技 63.75%股权，以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迈致科技 11.25%股权。对价支付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拟转让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 股份对价（股） 现金对价 

黄亚福 60% 96,000 61,865,049 14,400 

陈琪祥 15% 24,000 15,466,262 3,600 

合计 75% 120,000 77,331,311 18,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迈致科技 7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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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占交易总金额（本次交易金

额＋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 19.69%，

不超过 25%。其中 18,000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以

增资方式补充迈致科技流动资金。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

对价，待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置换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相关款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

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1、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黄亚福、陈琪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13.24 元/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根据公司 2014 年 8 月 22

日实施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00323 元），发行价格调

整为 13.19 元/股。 

3、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为 120,000.00 万元，其中 102,00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

方式支付，按照发行价格 13.19 元/股，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共发行 77,331,311 股，

其中向黄亚福发行 61,865,049 股，向陈琪祥发行 15,466,262 股。 

4、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1 月 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5 年 1 月 8 日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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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交易对方黄亚福、陈琪祥分别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中，20%

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剩余 80%部分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锁定期满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比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锦富新材 2013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锦富新材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假设公司本次重组已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完成，并依据

本次重组完成后的构架编制），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实际数 备考数 实际数 备考数 

总资产 238,933.86 383,746.15 192,274.26 334,080.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0,638.57 242,638.57 135,454.00 239,650.20 

每股净资产（元/股） 3.4423 4.9937 3.3133 4.9296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实际数 备考数 

营业收入 126,800.49 130,828.67 203,999.83 233,109.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387.25 6,916.05 9,695.98 15,352.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7 0.1423 0.2371 0.31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1804 0.1440 0.1781 0.2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2.84% 7.21% 6.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2.88% 5.41% 5.37% 

注：2014 年 1-6 月实际数取自本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4 年 1-6 月财务报表。 

因迈致科技的生产经营受下游行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营业

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确认。因此，2014 年 1-6 月的盈利能力指标不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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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新增股份登记

到账前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986,000 1.22% 82,317,311 16.94% 

公司获授限制性股票

的 116 名员工 
4,986,000 1.22% 4,986,000 1.03% 

黄亚福 - - 61,865,049 12.73% 

陈琪祥 - - 15,466,262 3.1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3,568,000 98.78% 403,568,000 83.06% 

锦富投资 211,500,000 51.77% 211,500,000 43.53% 

其他股东 192,068,000 47.01% 192,068,000 39.53% 

合计 408,554,000 100.00% 485,885,311 100.00% 

本次交易前，交易各方股权结构图如下： 

锦富投资

锦富新材

其他投资者

51.77% 48.23%

黄亚福

迈致科技

陈琪祥

80.00% 2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锦富投资

锦富新材

迈致科技

黄亚福其他投资者 陈琪祥

43.53% 40.56% 12.73% 3.18%

20.00%

5.00%

75.00%

 

（三）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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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500,000 51.77% 

2 TB POLYMER LIMITED 63,927,563 15.65% 

3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40,218 1.04% 

4 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 1,752,891 0.43% 

5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施罗德中

国股票基金 
1,210,290 0.30% 

6 广州市阿波罗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033,281 0.25% 

7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0.24% 

8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65,895 0.24% 

9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21,900 0.23% 

10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8,020 0.22%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股本为 485,885,311 股，新增股份登

记到账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上海锦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500,000 43.53% 

2 TB POLYMER LIMITED 63,117,962 12.99% 

3 黄亚福 61,865,049 12.73% 

4 陈琪祥 15,466,262 3.18% 

5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72,718 0.74% 

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714,086 0.56% 

7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368,432 0.49%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234,063 0.46%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75,147 0.43%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21,636 0.37% 

（四）本次发行前后财务状况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资产及负债规模、构成变化及运营类指标变化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12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132.88 53,653.38 2.92% 42,138.92 47,513.66 12.75% 

应收票据 14,781.03 14,781.03 0.00% 10,400.83 10,400.83 0.00% 

应收账款 47,814.60 50,750.61 6.14% 59,492.36 67,048.52 12.70% 

预付款项 3,660.97 3,899.91 6.53% 5,924.27 6,216.49 4.93% 

应收利息 60.92 60.92 0.00% 62.67 62.67 0.00% 

其他应收款 1,443.55 1,959.56 35.75% 4,708.64 4,766.14 1.22% 

存货 21,654.98 34,667.22 60.09% 25,869.33 31,976.89 23.61% 

其他流动资产 1,621.77 2,441.11 50.52% 17.64 70.17 297.82% 

流动资产合计 143,170.72 162,213.75 13.30% 148,614.66 168,055.37 13.08%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3,848.44 3,848.44 0.00% 3,487.85 3,487.85 0.00% 

固定资产 53,847.99 60,654.69 12.64% 29,641.06 30,869.70 4.15% 

在建工程 1,126.49 3,012.75 167.45% 671.69 5,126.90 663.28% 

无形资产 5,903.10 7,451.81 26.24% 4,344.26 5,611.86 29.18% 

商誉 16,715.58 131,963.13 689.46% 380.84 115,628.39 30261.32% 

长期待摊费用 2,244.46 2,400.90 6.97% 2,665.68 2,820.33 5.8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77.08 12,200.68 1.02% 2,468.22 2,479.86 0.47% 

非流动资产合计 95,763.14 221,532.41 131.33% 43,659.60 166,024.90 280.27% 

资产总计 238,933.86 383,746.15 60.61% 192,274.26 334,080.27 73.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345.67 44,445.67 33.29% 16,095.32 28,236.37 75.43% 

交易性金融负债 17.71 17.71 0.00% - - 0.00% 

应付账款 42,043.15 49,823.44 18.51% 32,447.58 36,326.70 11.96% 

预收款项 460.59 1,907.79 314.20% 392.22 466.58 18.96% 

应付职工薪酬 2,808.65 3,310.94 17.88% 1,275.68 1,684.02 32.01% 

应交税费 2,171.10 2,235.62 2.97% -87.59 642.53 -833.53% 

应付利息 129.63 155.97 20.32% 17.84 54.33 204.54% 

应付股利 2,044.09 4,344.09 112.52% - - 0.00% 

其他应付款 10,977.06 28,984.57 164.05% 1,768.22 19,792.33 1019.34%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9.20 209.20 0.00% - - 0.00% 

流动负债合计 94,206.85 135,434.99 43.76% 51,909.27 87,202.87 67.99% 

非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548.53 548.53 0.00% - - 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805.65 805.65 0.00% 928.04 928.04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54.17 1,354.17 0.00% 928.04 928.04 0.00% 

负债合计 95,561.02 136,789.16 43.14% 52,837.31 88,130.91 66.80% 

       

资产负债率 39.99% 35.65% -10.87% 27.48% 26.3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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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流动比率（倍） 1.52 1.20 -21.19% 2.86 1.93 -32.69% 

速动比率（倍） 1.29 0.94 -26.99% 2.36 1.56 -34.01%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资产规模增加 60.61%，主要系商誉金额大幅增加

所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有所下滑，主要系迈致科技

作为非上市公司，筹资渠道仅限于债权融资使得偿债能力较低所致。本次交易完

成后迈致科技通过上市公司平台增加了股权融资能力，偿债能力将得到一定程度

的提升。 

（五）本次发行前后盈利能力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盈利构成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化率 

一、营业总收入 126,800.49 130,828.67 3.18% 203,999.83 233,109.47 14.27% 

二、营业总成本 117,938.04 122,556.69 3.92% 193,458.20 213,897.99 10.57% 

其中：营业成本 108,910.24 111,277.00 2.17% 171,936.00 187,911.20 9.2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4.93 197.04 12.63% 520.38 596.28 14.59% 

 销售费用 2,275.45 2,564.46 12.70% 4,310.56 4,957.81 15.02% 

 管理费用 5,484.23 7,027.02 28.13% 10,709.91 13,610.09 27.08% 

 财务费用 288.50 724.94 151.28% 829.09 1,633.90 97.07% 

 资产减值损失 804.69 766.23 -4.78% 5,152.26 5,188.70 0.7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57.24 157.24 0.00% - - 0.00% 

 投资收益 -109.73 -109.73 0.00% 2,409.16 2,409.16 0.00% 

三、营业利润 8,909.96 8,319.49 -6.63% 12,950.79 21,620.64 66.94% 

加：营业外收入 490.12 518.68 5.83% 548.71 717.56 30.77% 

减：营业外支出 378.87 557.18 47.06% 315.15 357.69 13.50% 

四、利润总额 9,021.21 8,280.99 -8.21% 13,184.34 21,980.51 66.72% 

减：所得税费用 1,192.11 1,080.15 -9.39% 1,777.93 3,032.42 70.56% 

五、净利润 7,829.10 7,200.84 -8.02% 11,406.41 18,948.09 66.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7,387.25 6,916.05 -6.38% 9,695.98 15,352.24 58.34% 

 少数股东损益 441.85 284.79 -35.55% 1,710.43 3,595.85 110.23%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 2013 年度财务数据对比，营业收入增长 14.27%，营业

利润增长 66.94%，净利润增长 66.12%，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以 2014 年 1-6 月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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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据对比，营业收入增长 3.18%，营业利润降低 6.63%，净利润降低 8.02%，

盈利能力小幅下降，主要原因系迈致科技的生产经营受下游行业影响存在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每年的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确认。因此，2014 年 1-6 月的盈

利能力指标不具有可比性，以下盈利能力对比分析以 2013 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 

1、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3 年度 

实际数 占比 备考数 占比 

模组及光电显示薄膜器件 182,552.72 94.95% 182,552.72 82.47% 

电子检测设备 - 0.00% 29,109.64 13.15% 

其他产品 9,699.79 5.05% 9,699.79 4.38% 

合计 192,252.51 100.00% 221,362.15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增产品电子检测设备，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3.15%，同时，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2、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各项产品的毛利及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3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模组及光电显示薄膜器件 27,087.64 14.84% 27,087.64 14.84% 

电子检测设备 - - 13,134.44 45.12% 

其他产品 3,648.34 37.61% 3,648.34 37.61% 

合计 30,735.99 15.99% 43,870.43 19.8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增产品电子检测设备的毛利率为 45.12%，使公司

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由 15.99%上升至 19.82%，公司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期间费用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期间费用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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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 占营业收入比例 备考数 占营业收入比例 

销售费用 4,310.56 2.11% 4,957.81 2.13% 

管理费用 10,709.91 5.25% 13,610.09 5.84% 

财务费用 829.09 0.41% 1,633.90 0.70% 

合计 15,849.56 7.77% 20,201.81 8.67%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保持相对平稳。 

4、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变化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13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1 0.31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1 0.2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6.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5.37%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每股收益有较大幅度提升，2013 年基本每股收益由

0.2371 元/股增加至 0.3157 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有小幅下降，由 7.21%

减少至 6.41%，主要原因系本次交易在公司备考合并报表上增加了较大金额的股

本与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从而降低了备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013 年度

迈致科技实现净利润 7,541.68 万元，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迈致科技盈利

预测报告，2014 年度迈致科技预测净利润为 11,943.46 万元，较 2013 年度上升

58.37%，将使公司 2014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中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富国平先生、杨小蔚女士，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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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

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7 月 17 日，因公司与交易对方商谈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

公司股票自当日起停牌； 

2、2014 年 9 月 11 日，迈致科技召开股东会，批准同意黄亚福、陈琪祥将

其持有的迈致科技部分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同时，黄亚福、陈琪祥已就本次交易

出具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3、2014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和《盈利补偿协议》。 

4、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5、2014 年 11 月 13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6、2014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

第 66 次会议无条件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申请。 

7、2014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黄亚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353 号）。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黄亚福、陈琪祥持有的迈致科技 75%股权。迈致科技已

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取得了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

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新的《营业执照》。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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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迈致科技 75%股权。 

（三）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公

司将在交割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即 2014 年 6 月 30 日，不含）至标的资产交割日之间的损益情况进

行交割审计。如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因盈利导致净资产增加的，

则该等增加部分的净资产由本公司享有；如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因亏损导致净资产减少的，则该等减少部分的净资产在审计结果出具日起 30 日

内，由交易对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足。 

（四）验资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4)0010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锦富新材已收到黄亚福、陈琪祥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合计 77,331,311.00 元。 

（五）新增股份登记办理情况 

2014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

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

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

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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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情况。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重组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协议包括： 

1、锦富新材与黄亚福、陈琪祥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锦富新材与黄亚福、陈琪祥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该等协议已生效。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交易各方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承诺包括： 

1、黄亚福、陈琪祥分别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黄亚福、陈琪祥分别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3、黄亚福、陈琪祥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4、黄亚福、陈琪祥出具的关于不占用迈致科技资金的承诺。 

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截

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承诺出具各方未出现违反或违背该等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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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公司需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8,000 万元。 

2、公司需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 

3、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25,000 万元，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实施。 

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

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七、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锦富新材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锦富新材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锦富新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

完成，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已经验资机构验资。锦富新材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证券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锦富新材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后续公司需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8,000 万元；公司需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

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000 万元，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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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锦富新材本次发行新增的

77,331,311 股股份具备上市条件，申银万国同意推荐锦富新材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律师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锦富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已过户至锦富新材名下，

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锦富新材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因收购标的资产向黄亚福、陈琪祥发行之新增股份的登

记手续并已获受理，该等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锦富新材的股东名册。锦富

新材尚需办理因本次交易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后续锦富新材还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配套资金，

并需向黄亚福、陈琪祥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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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向黄亚福、陈琪祥发行新增 77,331,311 股股份，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

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1 月 8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5 年 1 月 8 日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交易对方黄亚福、陈琪祥分别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本公司股份中，20%

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剩余 80%部分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锁定期满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 

黄亚福 
12,373,010 12 个月 

49,492,039 36 个月 

陈琪祥 
3,093,252 12 个月 

12,373,010 36 个月 

合计 77,331,311  



 

22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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